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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5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
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为做好 2025 年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根据教育部相关

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现将 2025 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通

知如下：

1.压实“一把手”工程工作责任。完善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机制，落实以校长、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各学院院长

为组长的工作小组，实行院校两级管理。将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列入学校、学院年度工作要点和目标责任书重点任务，定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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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党政联席会研究推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制定工作方案，

压实工作责任。（责任单位：校领导，各学院院长）

2.强化工作队伍保障。稳定学院就业联络员队伍，提升学院

工作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各学院要结合实际，组织、督

促、指导毕业班辅导员学习业务知识，熟练掌握就业工作管理系

统操作及就业相关政策。（责任单位：各学院院长、行政副院长）

3.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各学院要通过调研走访企业，广

泛收集行业、区域人才供求信息，及时掌握就业市场需求变化，

针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专项整改，及时调整或更新升级学

科专业，为学生提供精准化指导，更好地促进供需适配。（责任

单位：各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

4.加大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各学院要将各专业毕业生就

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主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全面提升毕业

生专业素养、创新思维和就业能力。（责任单位：各学院、学生

工作处、教务处）

5.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广泛开拓就业渠道，密

切联系合作企业，持续深入开展“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

行动”，足质足量开拓就业岗位。2024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

全校平均水平的专业，今年联系走访企业须不少于 10 家。各学

院要结合本学院毕业生就业意向，充分调动利用教师、校友等校

内外资源，深挖就业岗位。（责任单位：校领导，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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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分实施线上线下招聘行动。按照“秋季校园招聘月”“寒

假暖心行动”“春季攻坚行动”“百日冲刺行动”工作要求，分阶

段开展招聘活动，加密招聘活动频次。依托“湖北高校就业网络

联盟”等平台，积极举办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以毕业生专业、意

向行业、意向区域为依据开拓个性化就业岗位。各学院要创造条

件积极开展小而精、专而优的小型专场招聘活动，提高校园招聘

活动实效。（责任单位：各学院，学生工作处）

7.支持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关注并挖掘当前新态势下就业

潜力，鼓励引导毕业生发挥专业所长进行多领域灵活就业。充分

发挥创业带动就业作用，加强大学生创业基地建设，在资金、场

地等方面向毕业生创业者倾斜，扶持创业团队成长发展，为毕业

生创新创业孵化、成果转化等提供服务。（责任单位：各学院，

创新创业学院）

8.创新引导毕业生基层就业意向。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乡村建设行动、城乡基层社区各类服务需求，举办主题班会、主

题讲座、网络媒体等，鼓励毕业生参加“教师特岗计划”“三支

一扶”“西部计划”“选调生”等基层项目招录工作，引导毕业生

基层就业。（责任单位：各学院，校团委）

9.全力动员学生参军入伍。严格落实“两征两退”大学生征

兵政策，做好兵员预征预储、学生征集等工作，广泛开展兵役法

规宣传教育、征兵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畅通入伍绿色通道，积

极配合兵役机关做好兵员预征预储和大学生精准征兵工作。（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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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各学院，校党委武装部）

10.优化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完善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

指导课程建设，全力办好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增强大学生

生涯规划意识，引导大学生科学合理规划学业与职业发展，提升

就业竞争力。定期开展就业主题班团会，通过辅导员谈心谈话等

方式，推进个性化求职心理疏导，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就业观和择业观。（责任单位：学生工作处，各学院）

11.加强就业安全和个人权益维护引导。及时跟踪毕业生就

业去向，通过班团会、班级 QQ 微信群，加强就业安全教育，发

布招聘求职陷阱提示，加大防电信诈骗宣传，帮助毕业生提升防

范就业风险意识。同时帮助毕业生维护各类恶意解约等损害自身

就业权益的事件，依法杜绝招聘欺诈、泄露隐私等涉就业违法违

规行为。（责任单位：各学院）

12.健全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机制。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

零就业家庭、残疾、孤儿、少数民族、就业困难学生等重点群体

毕业生开展“一对一”帮扶，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

求，优先提供指导咨询、优先推荐岗位、优先组织培训和就业实

习实践。各学院要摸清底数，院领导班子成员、专任教师、辅导

员、学业导师等落实帮扶责任，与毕业生开展“一对一”结对帮

扶，建立就业帮扶工作台账，帮助毕业生尽快就业。（责任单位：

各学院）

13.加强毕业生就业进展监测、核查。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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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时掌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重要手段，坚决贯彻落实“四不准”

“三不得”工作要求，坚决不允许就业数据“注水”。准确把握

就业监测指标，严格审核毕业生就业材料和去向信息，开展“四

级四段”（四级：辅导员、就业联络员、各学院院长、就创中心，

四段：收材料的第一时间、每个月、毕业生离校前、暑期）核查

制度，从“班”“院”“校”三个层面，全方位核查就业数据，确

保就业数据真实有效。（责任单位：学生工作处，各学院）

14.做好就业典型总结宣传。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挖掘就业典型案例和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人物，积极开展总结宣

传，营造校园就业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各学院，学生工作处，

党委宣传部）

附件：1.2025 届毕业生重点专业访企拓岗任务安排

2.2025 届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任务安排

2025年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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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届毕业生重点专业访企拓岗任务安排

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

全校平均水平的专业
走访企业数量
（不少于）

责任人

机电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本）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
20

院领导，专业

负责人、教研室

主任，学业

导师，辅导员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本）

智能科学与技术(本）

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本）

30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

软件工程（本）
20

护理与健康管理学院

生物制药（本）

药品生物技术（专）

健康管理（专）

30

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本）

市场营销（专）
20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 10

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本）

环境设计（本）

产品设计（本）

数字媒体艺术（本）

40

法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法学（本） 10

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英语（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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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届毕业生就业重点工作任务安排

任务 时间 要求 责任人

就业与招生、

培养联动
全年

各学院要将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状况作

为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更新招生计划分配方式。

各学院院长、

专业负责人

访企拓岗 全年
2024 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低于全校平

均水平的专业，走访企业不少于 10 家。

各学院院长、

行政副院长、教学

副院长、专业负责

人、辅导员

重点群体帮扶 全年

整合各类资源，为就业困难毕业生量身

推荐岗位 3 个以上，逐一落实就业去

向。

院长、行政副院长、

教学副院长、专业

负责人、辅导员

春季促就业攻坚

行动
3月至 5月

各学院要制定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方

案，整理具体活动方案与活动记录台

账。

行政副院长、

教学副院长、专业

负责人、辅导员

“百日冲刺”行动 5月至 8月

引导帮助有就业意愿但尚未落实就业

去向的毕业生积极求职；认真做好活动

宣传，梳理毕业生就业优秀典型。

行政副院长、

教学副院长、专业

负责人、辅导员

服务“离校未

就业”毕业生
6月至 9月

各学院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至少举办

1次线上招聘会，详细记录毕业生就业

跟踪台账。

行政副院长、

教学副院长、专业

负责人、辅导员

毕业生就业核查

4月至 6月
学校就创中心到各学院检查就业材料

是否规范，就业数据是否真实

就创中心、行政

副院长、辅导员

7月上旬 开展院级核查，自查、班级交叉核查

7月中旬 开展院级交叉核查及整改

7月下旬 校级核查小组核查、复查

8月上中旬 持续跟踪，配合省毕办核查

8月下旬 校级核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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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位校领导。

武汉东湖学院办公室 2025年 4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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